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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天津市独立储能市场交易工作方案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建立适应储能参与的电力市场机制，提升电力系统

调节能力，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，促进储能行业健康发展，按

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

导意见》（发改能源规〔2021〕1051号)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

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

调度运用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运行〔2022〕475号）、《市发展改革

委关于印发天津市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津发改能源

〔2023〕209号）相关要求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第二条 本方案适用于天津市未开展电力现货交易环境下的

独立储能市场交易。

第三条 独立储能是指利用除抽水蓄能外的物理储能、电化学

储能、电磁储能、相变储能等技术，具备独立计量、控制等技术

条件，接入调度自动化系统可被电网监控和调度，符合相关国家

标准规范和市场运营要求，具有法人资格的新型储能项目。

第二章 市场主体

第四条 参与独立储能市场交易的市场主体包括发电企业、独

立储能、电力用户、售电公司、电网企业等。市场主体的准入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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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、变更、注销等参照相关管理要求执行。

第五条 独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应签订并网调度协议，具

备电力、电量数据分时计量与传输条件，数据准确性与可靠性满

足要求，并在电网企业营销系统完成报装立户工作。

第三章 交易组织

第六条 独立储能可分别按照电力用户、发电企业两种市场主

体类型参与电力市场交易。

作为电力用户，独立储能可选择参加市场化交易或由电网企

业代理购入电量；作为发电企业，独立储能可与批发用户直接交

易售出电量，也可通过售电公司向零售用户售出电量（独立储能

作为发电企业参与的交易简称储能交易）。现阶段独立储能只能

与天津域内电力用户进行交易。

第七条 储能交易以年度、月度、月内等交易周期开展，主要

采取双边协商、挂牌交易等方式。

第八条 现阶段独立储能作为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只能签订

顶峰合同（即高峰、尖峰合同），具体时段划分按《市发展改革

委关于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津发改价综〔2021〕

395号）执行。高峰、尖峰合同价格不超过本地燃煤基准价上浮

20%的 1.5、1.8倍。

第九条 储能交易组织

（一）市场主体按高峰、尖峰两个时段申报电量、电价。

（二）独立储能与批发用户可直接通过交易平台开展交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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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独立储能与批发用户的无约束交易结果。

（三）售电公司与零售用户在电力交易平台签订代理协议，

协议中需明确顶峰各时段代理交易电量上限、交易价格上限、代

理服务价格。

（四）代理储能交易的售电公司应为与用户签订零售套餐的

售电公司，零售套餐常规电能量合同电量中不包含储能交易电量。

（五）售电公司代理用户通过交易平台申报电量、电价，申

报的电量及电价不应超过代理协议中约定上限，独立储能确认后

形成零售用户与独立储能的无约束交易结果。

（六）电力交易中心将无约束交易结果提交电力调控中心安

全校核，经安全校核后发布有约束交易结果。

（七）交易合同采用电子合同的方式签订。现阶段天津地区

储能交易以“交易公告+交易承诺书+交易结果”方式形成电子合

同。

第四章 交易电量、电价

第十条 合同电量是指独立储能参与市场化交易，与相关市场

主体达成交易并经安全校核后，由电力交易机构发布的电量。

独立储能作为电力用户或发电企业，其偏差电量定义同电力

中长期批发市场或零售市场交易工作方案。

第十一条 独立储能作为电力用户参与市场化交易，合同电价

为其从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的价格；独立储能作为发电企业

参与交易，合同电价为电力用户从储能企业购电价格，等于其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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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电价。

第五章 交易结算

第十二条 独立储能作为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分开结算购电

费用与售电费用。

第十三条 独立储能作为市场化用户采用合同电量加偏差电

量结算方式，按照一段式总电量和平段价格结算，不参与峰谷价

格浮动；偏差电量结算执行电力中长期批发市场或零售市场交易

规定。

独立储能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，按实际用电量结算，结算

价格执行一般工商业用户电网代理购电价格，不参与峰谷价格浮

动。

上述结算电量中向电网送电的充电电量不承担输配电价、系

统运行费用、上网环节线损费用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。

第十四条 独立储能作为发电企业，储能交易按如下方式结

算：

（一）储能交易结算优先于其他电能量交易，月清月结，合

同偏差电量不滚动调整。

（二）储能交易采用发、用两侧耦合结算，即结算电量取独

立储能实际顶峰段上网电量、电力用户实际顶峰段用电量与储能

交易合同电量的最小值。

（三）同一电力用户与多个独立储能签约，总用电量低于总

合同电量的，该电力用户对应于各独立储能的用电量按总用电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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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总合同电量比重等比例调减。同一独立储能与多个电力用户签

约的，总上网电量低于总合同电量时，该独立储能对应于各电力

用户的上网电量按总上网电量占总合同电量比重等比例调减。

（四）电力用户优先结算储能交易电量后，其他中长期交易

批发合同或零售合同按照实际剩余峰谷电量比例分劈形成分时段

合同。

（五）独立储能在合同时段以外对电网送电电量、合同时段

超发电量以及交易结算电量与合同电量的偏差电量，按照天津地

区燃煤基准电价上浮 20%结算，合同时段少发电量按照交易合同

价格的 2%向电力用户支付偏差补偿费用。

（六）电力用户超出储能交易结算电量的用电量按照中长期

批发市场或零售市场交易规定结算，少用电量按照储能交易合同

价格的 2%向独立储能支付偏差补偿费用。

（七）售电公司服务费为代理服务价格与储能交易结算电量

的乘积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方案内容由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以上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其他事项按照天津地区电

力批发和零售市场相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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